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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与欧盟关系：从“促进区域一体
化”到“在安全领域意义重大”？
作者： Anja Jetschke 及 Clara Portela

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东盟（全称：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外长汇聚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年度峰会。

解析

迄今为止，欧盟的决策者们对东盟地区关注力度较小，即使欧盟在2012年
与东盟或者东盟的个别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重要协议，例如，欧盟2012年
7月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该条约是东盟地区一项重要的
书面协议；欧盟与越南完成了伙伴关系及合作协议谈判。虽然欧盟取得一
定突破，但是对这一地区的发展，欧盟影响甚微，仍沦为边缘角色。欧盟
应努力表明其在东南亚的重要性，而这一重要性不仅局限于贸易领域，借
此从亚洲的繁荣活力中获益。

 � 2007年签订的东盟宪章，让东盟的组织结构，空前地接近欧盟的组
织结构。其中的一项重要革新就是：人权保护成为东盟的工作目标之
一。

 � 由于缅甸的政治开放，欧盟也获得了新的行动空间，能进一步开展地
区倡议活动，以求深化东盟与欧盟关系。

 � 欧盟作为安全方面的行动力量，仍沦为边缘角色。东盟拒绝欧盟加
入东亚峰会（EA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至于欧盟是否能成功加
入，最终取决于该地区的行动力量如何看待欧盟在重要安全问题上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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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2012年11月17日至18日，东盟外长汇聚
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年度峰会。峰会的
上空，笼罩着一个阴影：中国以及个别东
盟成员国就中国南海地区，提出了不同的
领土要求。这一峰会清晰地显示出，中国
的政治以及经济崛起，对东盟这一区域性
组织以及个别东盟成员国，带来了何种问
题。东盟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继续保护其
成员国免遭外部侵扰，抑或中国的影响扩
大，会削弱东盟这整个组织？

迄今为止，欧盟决策者对于东南亚
关注力度不足，他们的注意力仍主要集中
在欧元危机以及南地中海地区的“阿拉伯
之春”这类问题上。但是，如果欧盟想分
享亚洲的经济动力，那它就必须加强自己
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表现。分享经济动
力，越来越受到下一因素的制约：在这一
地区，它们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所有的
东亚国家（北朝鲜除外），以及大多数东
南亚国家（除了柬埔寨、老挝，也许还有
泰国以外）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这
一地区需要东盟诸国领导下的新型多边倡
议。对于欧盟，这意味着，做出坚定努力
的时刻到来了。一个注入新鲜活力的东盟
与欧盟关系，能够壮大东盟，能提供解决
冲突的新方法，特别是在中国南海问题方
面；而这种富有活力的关系，对欧盟的经
济政治利益颇有裨益。

东盟与欧盟关系及其在区域一体化
方面的作用

自2003年起，东盟与欧盟关系中所谓的 
“旗舰活动”，就是促进东盟实现一体
化。欧盟对此提供经济及政治上的支持。
促进区域一体化，是欧盟和其他区域组织
发展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人们将欧盟的
经济方面以及政治部分领域的一体化进程
视为成功之举，这种成功，不仅是欧洲大
陆实现和平的原因，也是欧洲繁荣富裕之
根本，所以，欧盟的自我身份认知，要
求它支持全世界的区域一体化项目——尽
可能促进其他组织以欧盟为榜样实现一体
化。这一政治的主要要点，在于提供经济
支持以及转让技术知识。但是，欧盟促进
一体化的方法，带来的成效越来越小——
尤其是当前的欧元危机，让欧盟融合模式
失去了吸引力。特别是这一区域的其他行

动者，也将目光放到了地区一体化上来，
这削弱了欧盟一体化促进政策的中心地
位。

东盟实现一体化的雄心，诞生于千
年之交，当时，东盟害怕在中国的竞争之
下，自己的经济及政治生存受到威胁。
对欧盟而言，东盟请欧盟提供一体化方面
的支持，这能让欧盟在该地区获得政治影
响，而欧盟在该地的影响，当时几乎可以
说是忽略不计。此外，技术合作能让欧盟
经济扎根于东盟。目前，人们已经达成了
两项促进区域融合的项目。这两个项目的
金额高达一亿三千万欧元，东盟秘书处已
经收到了该笔款项（也就是欧盟区域一体
化支持项目 I及II）。每年东盟的财政预
算，每个东盟成员国对此只提供一百万美
元的支持，因此，可以说，2003年至2010
年期间，欧盟支付给东盟的金钱支持，是
单个东盟成员国平均支付数额的十倍。

过去十年中，东盟的机构面貌发生了
整体的更新换代，这也许要归结于欧盟的
支持。这种改变导致东盟机构以一种谨慎
的方式实现机构集中化。现在，东盟在机
构层面，实现了空前的融合。东盟改名为
东盟共同体（AC），并重组为三大共同
体，这与欧共体有异曲同工之处，欧共体
是欧盟的前身，并仍是欧盟之组成部分；
此外，东盟将工作领域分为三大支柱。最
为显著的变化，则是东盟秘书长的地位发
生了改变。现在，秘书长也和东盟成员国
的代表们一起坐到谈判桌前，并被授权代
表东盟共同体的立场。这样，秘书长这一
形象就获得了“超国家性”的特征，而这
正是欧盟的典型之处。一体化进程中的这
一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别是东盟
秘书处的角色，已经发展为“协议的守护
者”，它还学习了区域性机制方面的知识
（参见： EU Kommission 2009: v）。但
是一如既往，东盟一体化的这一步，仍将
其焦点局限在了东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合
作上。

虽然如此，欧盟在这一进程中享有重
要的地位，与其说这要归结于欧盟外交策
略变得益发具有吸引力，还不如说是因为
东盟地区充满活力。中国作为东盟的竞争
对手，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
后，与东盟争夺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受
到中国崛起的影响，欧盟的地位变得益发
重要（参见： Ravenhill 2008）。在这一
发展进程中，欧盟在东盟地区的活动，变
得更为积极，而这增加了欧盟的吸引力，
扩大了欧盟的影响：从那以后，欧盟作为



- 3 -GIGA Focus International Edition 中文版 2/2013

东盟间接的“榜样”以及资助者，为促进
一体化做出努力。这一新身份也符合欧盟
的自我定义：欧盟作为世界性的、促进区
域一体化的联盟，为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
平做出贡献，让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融入
到世界市场中来（参见： Jetschke 2013）。

第一：促进区域一体化，为东盟与欧
盟关系带来的益处越来越少：现在，不再
仅仅是欧盟支持区域一体化，澳大利亚、
亚洲开发银行、美国，也像欧盟一样，想
按照各自的设想，促进区域一体化（例如
参见： AusAid 2012）。在此，欧盟面对
的竞争日益增大，而目前的一体化促进方
案，在合作领域越来越不具有品牌效果。

第二，东盟近来的发展，让人们对
区域一体化目标提出质疑，这些发展已脱
离了欧盟的控制。中国未来的地位，让
人感到忧虑，这刺激着东盟内部要实现一
体化，然而，中国的直接投资以及经济利
益，却对东盟成员国起着分散离析的作
用。柬埔寨拒绝在东盟联合公报中提及中
国在中国南海的军事化问题，尽管菲律
宾以及越南要求加入这一点，而这正显示
出了中国的影响力增大（参见： Casarini 
2012: 2）。几个东盟国家对中国贸易的依
赖性日益增强，这越发频繁地阻碍着外界
为促进一体化而做出努力。

第三，人们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越来越
多，这一发展趋势对多边一体化提出了
质疑。东盟与欧盟曾尝试签订自由贸易协
议，这尝试一失败之后，欧盟也转而签订
双边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及合作协议。自
由贸易协议以贸易为导向，可增强欧盟的
竞争力，而伙伴关系及合作协议，同时也
以政治为导向，并被视为是框架协议。但
是，这两种类型的协议是相互联系在一起

的，因为人们将它们视为一体，二者并行
存在（参见： Lim 2012）。现在明显可以
观察到不同的格局：欧盟与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以及越南各签署了一项伙伴关系及
合作协议，但是，在这几个国家里，欧盟
只同越南进行了自由贸易协议方面的磋
商。欧盟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同时开始谈
判，但是，它只在2012年12月16日与新加
坡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现在，欧盟与泰
国进行伙伴关系协议方面的磋商，泰国、
欧盟宣布近期内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协议方
面的谈判。欧盟已计划与文莱就伙伴关系
协议进行磋商。按照协议的完成程度，表
格一清晰列出了双边协议的情况。

这些双边自由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复制了该地区其他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
特别是美、日政府的双边协议。东盟与欧
盟自由贸易协议失败以后，人们对此采取
的应策就是转而签订这类双边协议。在欧
盟看来，这些双边协议是构建区域对区域
协议的“砖瓦石块”。也就是说，欧盟并
没放弃目标，仍想在中长期内签订欧盟与
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欧盟想借此追寻的目标，就是：欧
盟急剧依赖蓬勃发展的市场，在这样一
个时代，它要分享亚洲的经济奇迹。这
样，毫无疑问，欧盟要继续成为东南亚重

要的出口伙伴。欧盟是东盟的第三大经
济伙伴，排名在中、日之后（参见： EU 
Kommission 2012）。但是，如果中国对
东盟的经济意义如同预期的那样，会继
续上升，那么，欧盟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
性，则会下降。

在此背景下，欧盟必须发展出一个新
策略，知道如何继续担当亚洲地区的重要
行动力量。欧盟应继续促进区域一体化，

表格1：欧盟及东盟双边协议达成情况

表格来源： Matthiessen 2012，并由作者补充完善。

伙伴国 伙伴关系及合作协议 自由贸易协议

印度尼西亚 完成（2009年10月） 准备过程中

菲律宾 完成（2012年7月） 准备过程中

越南 完成（2012年6月） 谈判中（2012年6月开始）

新加坡 谈判中（2011年开始） 谈判已完成（2012年12月）

马来西亚 谈判中（2010年12月开始） 谈判中（2010年9月开始）

泰国 谈判中（2010年开始） 谈判中（2013年3月开始）

文莱 已宣布（2012年4月） 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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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支持东盟成员国之间共同达成的立场。
它必须给人指明，该如何将欧盟的双边活
动与其促进区域一体化的长远目标结合起
来。人们可以加强伙伴关系协议的作用，
以协调东盟内部的立场。在这一情形下，
欧盟抑或可以用东盟“外部的联邦主义
者”身份开展活动。人们要特别关注两个
关键国家：印度尼西亚不仅是一个崛起的
市场，作为这一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国
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
在东盟内部人权议程促进方面，起到关键
作用。越南在东南亚大陆地区，具有战略
性地位，因此，它享有重要中心意义。越
南也许能为东盟的社会主义成员国（柬埔
寨、老挝）提供引导以及促成融合。欧盟
应明确表明，它对越南这类国家的支持，
是为了实现东盟共同体的融合，而并不志
在建立一个对抗中国的战略平衡力量。

东盟与欧盟关系及人权

依照欧盟公约，人权保护属于欧盟外交政
策的目标范畴。特别是欧盟议会，它在
欧盟外交政策方面，坚决促进人权，而自
2009年起，贸易协议也必须由欧盟议会投
票通过。早在欧盟最初尝试将自己与东盟
的关系，由纯粹的经济关系上升到政治层
面，人权侵害问题（首先是东帝汶，然后
是缅甸）就阻碍了东盟及欧盟关系的全面
发展（参见： Lim 2012）。自1997年缅甸
加入东盟起，东盟与欧盟关系就陷入紧张
压力之中。欧盟对缅甸的谴责，导致欧盟
及东盟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人们甚至取
消了一次共同会晤。

但是，人们也能让关系迅速升温。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有意让内政改革
扎根于东盟区域层面，在这三个国家的倡
议之下，东盟推出了自己的人权议程，自
那以后，东盟推进其法制国家共同体的形
象。

因此，欧盟在人权领域开展外交政
治活动，并不有害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欧
盟促进人权改革，这样，它帮助东盟成
员国继续实施内政改革，让东盟培养出法
制国家共同体意识。在2012年金边峰会
上，东盟发布了东盟人权宣言，欧盟可在
此基础上再接再厉。该宣言是2009年成
立的东盟政府间人权委员会（AICHR）
的后续发展成果。人们并不将人权宣言中
的人权机制确立为强制机制；相反，全体

成员国都强调主权及不干涉原则。新宣言
虽受到诸多赞扬，但是，当地人权组织却
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指责人们秘密进行谈
判，未能进行公开商议。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 Navanethem Pillay 要求东盟
政府暂缓出台宣言，因为宣言草案并不
符合普世价值，制订时公众未能参与其中 
（参见： Ririhena 及 Sraragih 2012）。此
外，62家人权组织，其中包括国际特赦组
织、“人权观察”组织，都对草案提出批
评，因为它在“东盟”创立“一个不符合
国际标准的人权保护”（参见：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12）。但是，人们不应
小觑东盟明确要求人权这一行动的象征意
义，要知道，15年以前，在地球的这个角
落，人们还直接质疑人权这一普世要求。
即使该宣言中还没有写入制裁机制，但它
仍然蕴藏着发展潜力。这一宣言不仅为当
地的民间社会组织提供了行动的依据，也
是其他政府的导向，未来，其他政府也必
须以此作为衡量准绳。

缅甸的发展，增强了这一区域政策
的发展。缅甸总统吴登盛2011年上台后，
逐步引入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反对党合
法化、放宽审查、释放政治犯），这一系
列改革受到了欧盟的热情称赞：欧盟取消
了制裁，提高了发展援助，欧盟方面的政
治要人首次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参见： 
Bünte 及 Portela 2012）。缅甸的开放，让
欧盟有机会为当地政府的民主化进程提供
支持，这对欧盟、东盟关系具有根本性意
义。在双边关系议程中，缅甸富有争议的
议题消失了，这能扩大东盟与欧盟之间的
合作。

东盟与欧盟关系及传统、非传统安
全问题

中国在亚洲地区崛起，逐渐变成世界强
国，它未来也会为东南亚国家带来挑战，
毫无疑问，这对东盟与欧盟关系会带来影
响。中国南海的领土之争，让该地区不
断陷入紧张状态，而迄今为止，现有的区
域组织处理力度不够。欧盟在解决争端方
面，仅能做出有限的贡献。东盟地区论坛
（ARF）明确表示，不会就此进行讨论。
从根本上讲，在东盟成员国眼中，欧盟算
不上是东盟地区的重要安全行动力量（
参见： Portela 2010）。印尼驻欧盟大使 
Arif Havis Oegroseno 作出如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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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不是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也永
远成不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参见： 
Oegroseno 2012: 15）。此外，东盟诸国
也担心，如果扩大东亚峰会的成员，那它
们将失去自己在东亚峰会里的中心地位。

而欧盟应该让东盟相信，让欧盟加
入东亚峰会，是明智之举。而通过《东南
亚友好合作条约》（TAC），最有可能
让欧盟实现这一点。2012年7月12日，欧
盟签订了该条约。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条约始于1976年，东盟成员国将其视为
一个有集体约束力的行为准绳。东南亚友
好合作条约中的规定，源于不结盟运动，
但是也与赫尔辛基最终法案（1975年）
有相似之处。当时38个国家在欧洲安全与
合作会议（KSZE）的框架下通过了赫尔
辛基最终法案，该法案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东西对峙中可能出现的冲突。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要求全体成员国坚持下列原则：
维护独立、平等、领土完整、不干涉、禁
止使用武力。一共有18个第三方国家签订
了该条约，其中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印
度、日本、加拿大、新西兰、土耳其。当
时，东盟为了让欧盟作为区域性组织加入
该条约，必须通过一份修改议定书。可以
说，这是东盟对欧盟感兴趣的一个信号。
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意味着欧盟
第一次“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下，与 
东盟确立战略关系”（参见： Oegroseno  
2012）。

面对各种相悖的领土要求，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看来并不是解决争端的合适
工具。但是，这一条约在当地具有受到高
度认可的正统性，它强调解决争端时不得
诉诸武力这一原则，是重要的稳定要素。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推出的安全及信任建
立措施（VSBM），也许能向欧盟提供合
适的工具，以此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扩
建为一个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东盟地区
论坛也吸收了安全及信任建设措施，如果
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能发展成一个高效的
争端解决机制，那么，与东盟地区论坛相
比，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具有的优势就
是，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框架具有法律有
效性。在这一地区，欧盟就有可能争取朝
着下面这个方向努力——该群岛的领土所
属权确实有争议：也就是说，这些相悖的
要求，却有着各自的合理性。迄今为止，
卷入纠纷的各国，都不愿承认对方的领土
要求亦可能是合理的。从这一认知出发，
欧盟就可以提出建议，该如何在这一地区
共同开发、使用海底可能蕴含的资源。

在此，欧盟就可以强调，它支持多边
主义，支持谈判解决问题；中国在行动中
表现得越发坚定，面对这样一个中国，欧
盟的这种做法能让东盟增强自己的地位。
而这类行为方式，也回应了印度尼西亚的
忧虑，印尼担心，东盟有可能成为中美争
斗的战场，而这有可能会导致该地区陷入
不稳定状态（参见： Conde 2012）。

最后，欧盟可以更加强调其在非传
统安全领域的贡献，更好地进行宣传。冷
战之后，亚洲接受了“非传统安全”这一
概念，这样，亚洲认可了扩大了的安全概
念，这可以让欧盟将自己打造成安全行动
力量（参见： Maier-Knapp 2012）。欧
盟在众多领域提供经济支持，比如食品安
全、灾难防护、打击恐怖主义、环境保
护、气候转变。正如上一次东盟—欧盟峰
会得出的结论所显示的那样，在这些领域
人们要继续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灾难以及
危险状况下的公民保护这一领域。但是，
迄今为止，欧盟并未能将自己成功地打造
成安全行动力量。人们对欧盟的主要印象
是：它是人道主义行动力量或者是发展援
助的资助者。因此，人们应该宣布，现在
的行动是重要的安全行动。这样能提高欧
盟加入东亚峰会的机会。

自90年代中期起，欧盟针对东盟的
目标及战略可谓是一成不变。目前亚洲发
生的变化，需要欧盟方面加强关注，如果
欧盟不想与亚洲经济发展良机擦身而过的
话。欧盟现在仍未能成为东盟地区的安全
行动力量。相反，它将注意力集中到非传
统安全领域以及区域一体化支持方面。

即使欧盟对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支持，
在东盟与欧盟关系中的作用正在消失，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在这一地区无足轻
重。人们需要找到良好的多边倡议，以解
决这一地区现存的争端。此外，东盟成员
国的内部发展，特别是人权领域的发展，
现也为东盟与欧盟的关系发展，提供了肥
沃的土壤，提供了扩大关系的良好契机。

从基本原则上讲，人们可以期待欧盟
继续遵循其现有的双重战略，在非传统安
全领域以及区域一体化领域，继续合作。
但是同时，欧盟也可以促进人权发展，特
别是在那些转型国家促进人权发展，而对
人权发展的促进，不一定会成为经济关系
的负担。

我们建议欧盟重新确定东盟政策方
向，也就是：
 − 欧盟通过有针对性的双边关系，对区域
一体化促进政策进行补充，正如欧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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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越南，就采取这类做法。
这里，欧盟应清晰指明，双边关系应致
力于增强东盟这一多边论坛；
 − 欧盟应扩大其经验交流范围，而不仅仅
局限于区域一体化方面，并参考东南亚
友好合作条约。在援引赫尔辛基最终法
案的丰富经验基础之上，该条约可以进
一步发展，成为解决中国南海争端的高
效工具；
 − 欧盟继续开展人权方面的倡议活动，在
东盟成员国政府实施人权保护领域内政
改革时，提供支持。欧盟面对缅甸时采
取的策略要坚定，这可以被视为欧盟针
对东盟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
 − 欧盟应将对东盟诸国下列领域的支持，
改称为非传统安全方面的支持：抗灾害
能力、打击恐怖主义、保健卫生、环境
以及气候变化，这样，欧盟可以将自己
在东盟这一区域的声望，由目前的“发
展行动力量”，提升为“安全行动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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